
鲁就人函〔2024〕9 号

关于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
档案的通知

各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市

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人社厅发〔2024〕27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印发〈山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2〕68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强技能人才

评价事前事中事后监管，提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规范化，决定

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档案，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要求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档案是指记录和保存与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工作质量相关的文件、数据和信息等各类档案，包括机构

备案、质量督导、定期评估、投诉举报、异常情况等记录。各级

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本级评价机构质量档案，做好档

案的收集、归类、保管、使用等工作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机构备案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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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评价机构的备案情况进行记录，包括备案材料、备案回执

及备案信息调整等情况。

（二）质量督导情况

对评价机构的质量督导情况进行记录，包括日常督导、专项

督导及问题认定和处理等情况。

（三）定期评估情况

对评价机构的定期评估情况进行记录，包括续期申请、评估

认定及结果应用等情况。

（四）投诉举报情况

对评价机构的投诉举报情况进行记录，包括投诉内容、调查

过程及处理结果等情况。

（五）工作异常情况

对评价机构评价工作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记录，包括数据

预警、证书信息异常等情况。

三、档案应用

各级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要加强质量档案的管理和应用，

发挥质量档案在对评价机构监管和评估工作中的积极作用。对于

评价工作规范的评价机构，各级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要加强培

育帮扶引导，进一步提升评价机构服务水平。对于评价工作不规

范的评价机构，引导其对照技能人才评价相关标准，找准差距和

不足，明确改进方向和具体措施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级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质量档案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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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认真履行对本级评价机构监管责任，建立质量档案管理制

度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确保质量档案收集全面、归类科学、保管安

全、使用妥当。要进一步加强质量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，规范建

设标准和建设内容，提高质量档案管理工作效率。

（二）各级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可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“互联网+”等方式加强对评价机构工作质量的监管，鼓励采取购

买服务等方式，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评估，进一步完善质量

档案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各级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要将质量档案管理工作列

入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质量档案内容（见附件）应自评价

机构备案之日起开始建立，并于 2024 年 9月底前完成质量档案建

设工作。

附件：质量档案内容参考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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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质量档案内容参考清单

主要内容 具体材料

一、机构备案情况

1.1备案材料

1.2备案回执

1.3备案信息调整

二、质量督导情况

2.1日常督导

2.2专项督导

2.3问题认定和处理等情况

三、定期评估情况

3.1续期申请

3.2评估认定

3.3结果应用

四、投诉举报情况

4.1投诉内容

4.2调查过程

4.3处理结果

五、工作异常情况

5.1数据预警

5.2证书信息异常


